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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12月 20日主管會報通過 

 

一、本要點依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推薦輔導及審查作業要點訂定之。 

二、執行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置委員七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學校校長兼任，另一人為種 

    子教師，其餘委員由召集人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教務主任。  

    （二）學務主任。  

    （三）輔導主任。  

    （四）高三年級導師代表一人。  

    （五）家長代表一人。  

     本小組委員任期為一學年，期滿得續聘之。  

     委員於任期間因故出缺時，其為學校主管者，應隨其本職進退；其為其他人者，由召集人補聘   

     之。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為止。  

三、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兼任，承召集人指示辦理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 

    業儲蓄帳戶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相關業務。  

四、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宣導：由學校規劃辦理對高三導師及學生之宣導活動，並對有意願參加學生及家長召開 

     說明會，由種子教師擔任宣導講師，以增進教師、學生和家長對本方案之瞭解。  

    （二）輔導：由導師及輔導教師協助指導學生撰寫申請書，並完成輔導綜合考評表；學生之在 

     校出缺席及獎懲紀錄，由學務處提供。  

    （三）審查及推薦：由本小組審查學生申請書及輔導綜合考評表意見，並參考特殊條件，決定 

     推薦學生名單。  

五、前項學校為推薦本方案學生應考量身心障礙、低收入、原住民、中低收入等特殊條件，做為優 

    先推薦之對象。  

六、本小組每學年應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能出席時，應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委員（一級主任）不克出席會議時，得指派該單位相當層級人 

    員代表出席、參與會議發言及表決。 

    第四款及第五款之委員（導師與家長）不克出席會議時不得代理。  

七、本小組會議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八、本要點經主管會報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